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独立董事意见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2014 年 7月 25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根据《关于在

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京东方科技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和《独立董事制

度》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认真审阅相关议案后，

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 关于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独立意见 

1、公司本次回购股份合法合规 

公司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方案符合《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

股份管理办法（试行）》（证监发[2005]51 号）、《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证监会公告[2008]39 号）、《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业务指引》的相

关规定，本次董事会会议召开、出席人数、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制度》等有关规定。 

2、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是有必要的 

目前，公司行业地位日益巩固，盈利能力持续增强，但公司股价

较低，投资价值被低估，不仅给公司资本市场形象带来了负面影响，

也不利于维护广大股东的利益。在此情形下，公司回购部分社会公众

股份反映了管理层和主要股东对公司内在价值的肯定，将有利于切实

提高上市公司股东的投资回报，提高股东持股价值，推动公司股票市

场价格向公司长期内在价值的合理回归，并建立常态化的股东回报机



制。 

3、公司本次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是可行的 

公司本次回购所需资金为不超过人民币 11 亿元，资金来源为自

有资金。公司回购股份的资金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活动造成重大影

响，原因如下： 

（1）、公司的回购资金占资产规模的比重较小。截至 2014 年 3 月

末，公司流动资产总额、资产总额和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并

口径，下同）分别为 626.37 亿元、1,264.20 亿元和 738.54 亿元。以

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上限 11 亿元计算，回购资金规模占流动资产总

额、资产总额和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比重分别仅为 1.76%、

0.87%和 1.49%，占比较小。此外，公司本次回购股份将在股东大会

通过本次回购股份议案后的 12 个月内择机实施，不会对公司的日常

生产经营活动产生重大影响。 

（2）、公司的现金流状况良好。公司 2011-2013 年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净额平均为 37.55 亿元，2014 年第一季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净额为 16.80 亿元，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充沛。截至 2014 年 3

月末，公司货币资金为 505.32 亿元，足以支付回购价款。根据本次

回购方案，回购资金将在回购期内择机支付，并非一次性支付，且具

体回购价格和数量由公司管理层根据本预案设定的条件自行安排，具

有一定弹性，公司有能力以自有资金支付回购价款。 

（3）、公司近三年来财务状况良好。截至 2011 年、2012 年和 2013

年各年末，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49.04%、47.45%和 58.77%，截

至 2014 年 3 月末，公司资产负债率为 40.54%（未经审计），公司资

本结构仍具有一定的财务杠杆利用空间。若在股份回购期间存在新的

投资需求，公司完全有能力在保证以自有资金完成本次回购股份的同



时，通过自有资金或外部融资的方式满足正常的投资需求。 

基于以上理由，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有利于公司价值的提升，不会对

公司持续经营能力造成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公司本次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尚待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需要

取得商务主管部门和外汇管理部门的批准，同时履行完成相关监管部

门的审批或备案程序后方可实施。 

二、 关于公司开展保本保收益型理财业务的意见 

为提高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资金使用效率，提升公司存量资金

收益，公司在保证日常经营运作资金需求、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

拟申请使用自有资金开展额度不超过 25 亿元人民币的短期保本保收

益型理财业务，该额度可滚动使用。 

我们认为：公司建立《理财业务管理制度》，明确了公司开展理

财业务的审批权限与实施流程，开展保本保收益型的委托理财业务，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严格履行了相应审核及审批

程序。公司本次以自有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有利于提高公司闲置

资金的使用效率，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不存在损害广

大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我们同意上述议案。 

三、 关于收购合肥鑫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意见 

根据公司战略发展目标，在经过充分调研和论证的基础上，公司

拟收购合肥建翔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建翔”）所持合肥鑫

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晟光电”）5.128%股权。合肥建

翔持有公司 8.10%的股份，为公司的关联方，公司收购合肥建翔所持



鑫晟光电部分股权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标的为合肥建翔所持对鑫晟光电的原始出资 100,000

万元，对应鑫晟光电 5.128%的股权。根据安徽中联国信资产评估有

限责任公司《合肥建翔投资有限公司拟转让其所持有的合肥鑫晟光电

科技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皖中联国信评报字(2014)

第 154 号），上述股权对应价值为：106,247.94 万元。根据公司发展

战略，公司拟受让合肥建翔所持上述鑫晟光电股权，受让价格不高于

鑫晟光电资产评估对应股权价值的 105%，即不高于 111,560.34 万元

（大写：壹拾壹亿壹仟伍佰陆拾万叁仟肆佰元整）。本次收购资金来

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我们认为：公司收购鑫晟光电部分股权涉及的关联交易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投资者利益的

情形。交易的必要性、定价的公允性等方面均符合相关要求，我们同

意上述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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